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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法委员会  

第五十六届会议  

2004 年 5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和  

7 月 5 日至 8 月 6 日，日内瓦  

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

(未能预防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  

所造成的损失的国际责任）  

工作组的报告 

导 言 

 1.  委员会在 2004 年 6 月 3 日第 2808 次会议在彭马拉朱·斯里尼瓦萨·拉奥

先生的主持下设立了一个工作组，审查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交的建议

(A/CN.4/540)，同时考虑到委员会的辩论情况，以期就时机成熟，已经可以提交起

草委员会的原则草案提出建议，同时继续就其他问题进行讨论，其中包括关于本专

题的工作所应采取的形式。工作组1 于 2004 年 6 月 4 日和 7 月 6 日、7 日和 8 日

举行了 6 次会议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工作组成员如下：拉奥先生 (主席), 布朗利先生、坎迪奥蒂先生、崔先生、达奥

迪先生、伊科诺米季斯先生、加亚先生、加利茨基先生、卡特卡先生、科洛德金先生、曼

斯菲尔德先生、马特松先生、蒙塔兹先生、山田先生和阿方索委员(当然成员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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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 起初，工作组内部有一项一般性谅解：同全球公域有关的问题是不同的问

题，需要有另外的任务授权。  

 3.  工作组对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各项原则草案逐个进行审查，一共审查了十项

原则草案，并且予以订正如下：  

“订正的原则草案 

1.  适用范围  

 本原则草案适用于国际法未加禁止、但却具有通过其有形后果造成重大跨界损

害的风险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。  

2.  用   语  2 

 为本原则草案的目的：  

 (a) “损害”指对人员、财产或环境造成的重大损害；包括：  

(i) 人员死亡或人身伤害；  

(ii) 财产的损失或损害，包括形成文化遗产部分的财产；  

(iii) 环境受损引起的损失或损害；  

(iv) 恢复财产，或环境，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措施的费用；  

(v) 合理反应措施的费用。  

(b) “环境”包括：非生物性和生物性自然资源，例如空气、水、土壤、

动物和植物等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；以及景观的特征部分；  

(c) “危险活动”指具有造成重大灾害风险的活动；  

(d) “经营者”指发生造成跨界损害事件时指挥或控制活动的任何个人；  

(e) “跨界损害”指在一国领土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领土之外的其他地

方，或在其领土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领土进行原则 1 所指活动所造

成的损害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评注将酌情保留“起源国”、“可能受影响国”、“当事国”等词含义的本质。

评注也将解释“受伤害国”和“恢复措施”的含义。关于原则草案 7的评注将说明有关“因

应措施”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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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目   标  

 本原则草案的目标是确保跨界损害，包括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得到迅速和适当的

赔偿。3 

4.  迅速和适足的补偿  

 1.  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，确保在其领土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地方的危险

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时对受害者进行迅速和适当的赔偿。  

 2.  措施应包括要求经营者或酌情要求其他人或实体履行责任。这种责任不应

要求出具过失证明，但需按照与本原则草案相符的法律所规定的条件、限制或免责

条款承担责任。  

 3.  措施也应包括要求经营者为偿付索赔建立并维持财政担保，例如保险、债

券或其他财政担保。  

 4.  在适当情况下，措施应包括要求在国家层级设立业界基金。  

 5.  若以上各段中所列措施不足以提供适足的赔偿，缔约国也应确保拨给更多

的财政资源。  

5.  因应行动  

 缔约国应于必要时在经营者的协助下，或在适当情况下，经营者应对本原则范

围内的活动的相关事故采取迅速和有效的因应行动，以期尽量减少事故引起的任何

损害，包括任何跨界损害。这种因应行动应包括迅速通知所有潜在的受害国、与它

们协商与合作。4 

6.  救   济  

 1.  缔约国应提供适当程序以确保按照原则草案 4 向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

受害者提供赔偿。这种程序可包括提起国际程序或采取各种解决方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本评注也将说明目前各项原则的其他有关目标并且解释说，就条款草案来说，“受

害者”包括国家。 
4  本评注将反映以前的原则 2(h)中所载述的因应措施的定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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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 在为了本项目的而有必要的情形下，缔约国应确保其本国行政和司法机制

拥有必要权限，对此类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。这种救济的迅速、适足和有效程度应

不逊于其本国国民的待遇，并且应有取得此种救济的必要资料的适当机会。  

7.  拟定具体的国际制度  

 1.  缔约国应在全球或区域的基础上合作拟订合适的国际协定，以便就特定类

别危险活动的预防和因应措施以及赔偿和保险措施，作出更详细的安排。  

 2.  这种协定可包括业界和(或)国家供资的赔偿基金，以期在经营者财政资源、

包括保险金不足以应付事故损失的情况下作为补充赔偿。任何此类基金都可指定用

于补充或取代国营企业的基金。  

8.  执   行  

 1.  缔约国应制订执行本原则草案时可能需要的法律、规章和行政措施。  

 2.  本原则草案和任何执行规定的适用都不应基于国籍、居住地或居所而有所

歧视。  

 3.  缔约国应相互合作，依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执行这些本原则草案。”  

 4.  工作组建议将八项原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。  

 5.  工作组的着手方式是，最终产品将暂时采取建议的原则草案方式。工作组

有些成员主张采取条款草案的形式。据认为，重要的是，委员会应该保留权利，在

二读时根据缔约国和大会的评论和意见，就这个事项的最后形式进行审查。工作组

也注意到，如果最后的形式不是原则草案，就有必要拟订与国际法其他规则的关系

和与争端的解决有关的相关条款。 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 


